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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717853][bookmark: _Toc465100173][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联合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艳玲、武双、李映、周成、华威、王晚晴、刘白宁、张娜、武浩然。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解释。



[bookmark: _Toc200717854]引   言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2026年1月，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国发〔2025〕14号），明确提出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推动固体废物末端治理向全过程防控转变，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将牵头制定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重点部署传统再生资源、"新三样" 固废等领域的回收利用关键举措。在此背景下，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不仅是环境治理的难点，更是极具开发潜力的“城市矿产”，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全面提升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已成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本文件将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技术纳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遵循有机肥工程技术规范及堆肥污染控制要求，重点围绕原料来源、工艺控制及产品质量等环节，提出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的总体原则与技术内容。
本文件是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有机肥生产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的创新性融合成果，旨在通过规范生物炭的应用技术，解决传统发酵残余物处理周期长、产品附加值低、二次污染风险高等问题。通过将生物炭的固碳增汇功能与厨余垃圾的资源转化相结合，不仅能够提升沼渣基有机肥的产品品质与环境安全性，还能实现有机废弃物高效资源化与土壤碳封存的双重生态效益。这一技术路径有助于打通环卫行业与农业生态系统的绿色循环链条，增强有机肥的市场竞争力与生态认可度。同时，本文件的制定积极响应了国家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战略部署，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厨余垃圾处理行业向高值化、低碳化、产业化转型，为打造城乡环境治理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的中国方案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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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585639][bookmark: _Toc42087723][bookmark: _Toc51564417][bookmark: _Toc50476184][bookmark: _Toc42084861]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技术规范
1 [bookmark: _Toc465097546][bookmark: _Toc465100174][bookmark: _Toc200717855]范围
[bookmark: _Hlk74666016]本文件规定了以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沼渣）为主要原料，采用生物炭强化好氧发酵工艺制肥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以及包装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厨余垃圾经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残余物与生物炭混合堆肥，不适用于厨余垃圾未经厌氧发酵直接堆肥、混入危险废物制肥、工业高毒厨余废物制肥。
2 [bookmark: _Toc20071785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576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T 19524.1 
	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GB/T 19524.2 
	肥料中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41727 
	农用微生物菌剂功能评价技术规程

	GB/T 41728 
	微生物肥料质量安全评价通用准则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1266 
	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NY/T 525 
	有机肥料

	NY/T 1978 
	肥料汞、砷、镉、铅、铬、镍含量的测定

	NY/T 2065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NY/T 4159
	生物炭


3 [bookmark: _Toc465097548][bookmark: _Toc200717857]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4415][bookmark: _Toc10150][bookmark: _Toc16660][bookmark: _Toc200717858][bookmark: _Toc200537846]3.1 
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 kitchen Waste Anaerobic Digestion Residues
厨余垃圾经过厌氧消化（发酵）工艺处理后，除沼气外剩余的固相或半固相物质（沼渣）。
[bookmark: _Toc4312][bookmark: _Toc200717860][bookmark: _Toc24236][bookmark: _Toc6236][bookmark: _Toc200537848]3.2 
生物炭 Biochar
[bookmark: _Toc24978][bookmark: _Toc14000][bookmark: _Toc26017][bookmark: _Toc200717862][bookmark: _Toc200537850]以作物秸秆等农林植物废弃生物质为原料，在绝氧或有限氧气供应条件下，400℃~700℃热裂解得到的稳定的固体富碳产物。
[bookmark: _Hlk180149231]3.3 
生物炭强化堆肥 Biochar-amended Composting
在好氧堆肥过程中，向堆肥物料中添加一定比例和特定质量的生物炭，以改善堆肥进程、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最终肥料产品质量的工艺过程。
[bookmark: _Toc14270][bookmark: _Toc23445][bookmark: _Toc200537852][bookmark: _Toc200717864][bookmark: _Toc31298]3.4 
[bookmark: _Toc29083][bookmark: _Toc1302]堆肥 Composting
[bookmark: _Toc2185][bookmark: _Toc200537854][bookmark: _Toc200717866]在人工控制条件下（水分、碳氮比和通风等），通过微生物的发酵，使有机物被降解，并生产出一种适宜于土地利用的产物的过程。
3.5 
腐熟度 Maturity
[bookmark: _Toc200537856][bookmark: _Toc9091][bookmark: _Toc200717868][bookmark: _Toc21126][bookmark: _Toc27515]衡量堆肥产品稳定化程度和植物毒性大小的综合指标，以种子发芽指数（GI）作为判定指标，GI≥70%视为达到腐熟要求。
4 [bookmark: _Toc69767839][bookmark: _Toc69767451]技术要求
4.1 总体要求
本文件所述技术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确保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及生物炭来源合规、质量可追溯，实现原料的无害化与稳定化；制肥全过程需强化环保控制，有效防治二次污染，推进清洁生产与资源循环；同时，应因地制宜优化工艺参数与产品配方，兼顾当地气候、土壤需求及市场用途，在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标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物炭的固碳与改良功能，促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协同增效。
4.2 原辅材料
4.2.1 原辅材料来源
（1）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应来源于具备合规环保手续的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经稳定化、无害化处理后剩余的固相或半固相物质，主要原料为厌氧发酵后形成的沼渣等，不得混入危险废物及其他非有机杂质。
（2）生物炭：应由农作物秸秆、林业废弃物等清洁生物质在限氧条件下经400℃~700℃高温热解制备而成（符合3.2术语定义），来源清晰可追溯，重金属、病原菌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需符合NY/T 4159相关要求。
（3）功能性菌剂：功能性菌剂应选用能够促进有机物分解、加速发酵腐熟、抑制病原菌或提升肥料功能的特定微生物菌种，可由单一菌种或复合菌群组成。菌剂应来源明确、活性稳定，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及有害物质，其安全性、菌种组成及活性指标应符合GB/T 41727与GB/T 41728的规定。
（4）辅助原料：主要包括用于调节碳氮比、含水率的秸秆、木屑、稻壳等有机辅料，其添加种类与用量应依据物料特性（碳氮比、含水率）合理确定。辅料应为清洁、无污染的生物质材料，如秸秆、稻壳、木屑、园林废弃物等，其重金属及其他有害物质含量不得超过NY/T 525的相关规定，严禁使用受污染的工业废料作为辅助原料。
4.2.2 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技术指标
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技术指标要求及检测方法
	指标
	数值要求
	检测方法

	水分的质量分数（按湿基计）
	≤80%
	GB/T 8576

	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30%
	NY/T 525

	杂质限值（质量分数）
	杂物（＞2 mm 的玻璃、塑料、金属、橡胶等）≤0.5%
	NY/T 525



4.2.3 生物炭的质量要求
4.2.3.1 外观
生物炭外观应为黑色或黑灰色块状、颗粒状或粉状，粒度宜不小于30目（孔径≤0.6 mm），无肉眼可见机械杂质、霉变及异味。
4.2.3.2 质量指标
生物炭的各项质量指标应符合NY/T 4159中Ⅰ级或Ⅱ级标准，其中重金属含量需满足本文件4.4.2安全指标相关要求。
4.2.3.3 储存条件
干燥、避光的条件下储存，避免火源。
4.3 制肥工艺及臭气控制
4.3.1 预处理
原料破碎后粒径≤5cm，并通过筛分设备去除石块、金属、玻璃等惰性杂质，筛分效率≥90%，筛分后的杂质应按危险废物或一般固体废物分类处置。
4.3.2 物料调节
（1）生物炭添加比例
生物炭添加量需根据原料特性、目标功能及气候条件综合确定。通常建议的添加量为干基重量的10%~20%，具体应用场景不同，用量可灵活调整，添加量均以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干基重量为计算基准，如表2所示：
表2 生物炭应用场景及用量
	应用场景
	添加量（干基重量比）
	核心作用

	重金属钝化
	10%~20%
	吸附Cr、Pb、As等重金属

	臭气减排
	5%~15%
	吸附NH₃、H₂S、VOCs

	高湿地区防酸败
	8%~12%
	调节pH、增强通气性，防止酸败


（2）辅助材料调节
进入堆肥工序前，需根据原料特性（含水率、有机质含量）对混合物料进行合理调节，通过添加秸秆、木屑等辅助材料，重点控制碳氮比（宜调节至25:1~35:1）及含水率（宜调节至55%~65%），混合均匀度≥90%，以确保微生物活性，维持堆体良好通气性，创造适宜的发酵环境，保障工艺稳定运行。
4.3.3 堆肥工艺
4.3.3.1 场地要求
堆肥场地应设置原料存放区、预处理区、堆肥发酵区、陈化区及成品存储区，各功能区布局合理、相互隔离，设置明显标识。原料存放区应防雨、防水、防火、防渗漏，地面做防渗处理（防渗层厚度≥1.5mm），无阻水、存水缺陷；成品存储区应干燥、通风、防晒、防雨淋，远离污染源。堆肥场地应符合GB/T 36195的规定。
4.3.3.2 基础设施要求
堆肥设施应配备原料预处理设备（粉碎、混料设备）、发酵设备、臭气收集处理设备以及后处理设备（包装机等）。发酵设备包括条垛式、槽式以及反应器式堆肥设备，应根据处理规模合理选型，设施设备配置符合NY/T 3442中的规定。堆肥场所应建设雨污分流设施，液体输送应采用暗沟或管道，并采取密闭措施，防止雨水混入。卸料和贮存场所应设置局部密闭和气体收集装置，收集的气体应进行脱臭处理，严禁直接排放。
4.3.3.3 堆肥工艺
堆肥工艺主要包括堆体规格、温度控制、曝气控制、翻堆控制及渗滤液控制与处置等环节，具体控制要求应符合NY/T 3442的规定，同时应满足本文件相关要求。
（1）堆体规格
采用条垛式堆肥时，垛体高度宜为1.0 m~1.5 m，宽度宜为2.0 m~3.0 m，长度按场地调整；采用槽式堆肥时，发酵槽深度宜为1.5 m~2.0 m，宽度应根据翻堆设备确定，便于设备操作和维护。
（2）温度控制
堆肥发酵过程应经历升温、高温、降温三个阶段。堆体温度应在48 h内升至55℃以上，高温期（55℃~65℃）维持时间不应少于7 天；最高温度不宜超过70℃，当温度超过65℃时应及时采取翻堆或强制通风等措施降温。
（3）曝气控制
堆肥过程应保证好氧状态，堆体内部氧气浓度不宜小于10%。采用强制通风时，通风量宜为0.05 m³/(min·m³物料) ~ 0.20 m³/(min·m³物料)，宜采用间歇通风方式（如开10 min停50 min），通风频率和时长应根据堆体温度、氧气浓度动态调整。
（4）翻堆控制
翻堆应遵循“时到不等温，温到不等时”的原则。升温期和高温期宜每天翻堆1次，翻堆深度≥0.8m；当堆温超过70℃时，应立即翻堆降温；腐熟期翻堆频次可减少至每3天~5天一次。采用条垛式堆肥时，翻堆应确保物料混合均匀、堆体结构恢复良好；采用槽式堆肥时，翻堆应确保槽底物料充分翻抛，无死角。
（5）渗滤液控制与处置
堆肥场地地面应做防渗处理，防止渗滤液渗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应设置渗滤液收集设施，收集的渗滤液在不影响发酵效果的条件下，可作为堆肥原料返回发酵装置处理，回用比例不宜超过发酵物料总水量的20%。清洗废水和无法回用的渗滤液应经收集后进行处理，排放水质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排放标准要求。渗滤液收集池若布置在室内，应设置强制排风系统，且收集池内的电器设备应选用防爆产品。
4.3.4 陈化
（1） 陈化物料要求
经高温发酵后的物料应移入陈化区进行二次发酵。进入陈化工序的物料含水率宜降至45%以下，有机质初步稳定，堆体温度应接近环境温度且不再升高。
（2） 陈化周期与堆体控制
陈化周期宜为15天~20天，可根据物料腐熟程度适当调整。采用条垛式陈化时，堆宽宜为5 m~6 m，堆高宜为2 m左右，堆体不宜过高过宽以保证自然通风与散热效果。采用仓式陈化时，陈化温度应稳定在40℃左右，周期可缩短至8天~10天。
（3） 翻堆与通风控制
陈化期间宜定期翻堆，翻堆频次可减少至3天~5天一次，确保堆体通气良好。
4.3.5 臭气控制
（1）总体要求
堆肥全过程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恶臭气体产生与排放，遵循源头削减、过程收集、末端处理的原则，确保厂界恶臭污染物浓度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2）源头控制
原料卸料、贮存及预处理区域应保持密闭或半密闭状态，及时清理散落物料，减少恶臭气体逸散。发酵过程应维持好氧状态，避免因厌氧发酵产生大量恶臭物质。
（3）臭气收集系统
预处理装置、发酵设施及渗滤液收集池等主要产臭单元应设置局部密闭和气体收集装置。采用负压方式收集臭气，收集效率不宜低于90%。收集的含臭气体应输送至末端处理设施进行净化处理，臭气监测采样应按照 GB/T 16157、HJ 732 规定的方法进行，并符合 HJ/T 397 的要求。
（4）臭气处理设施
堆肥设施应配备臭气收集处理设备，包括生物滤池、活性炭吸附装置或化学洗涤装置等。采用生物除臭工艺时，应保证足够的滤料层厚度、停留时间及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经处理后的氨、硫化氢排放速率及臭气浓度均能够满足GB 14554排放标准值要求。不同类型发酵装置应满足HJ 1266的要求。
（5）无组织排放控制
应采取措施控制厂界无组织恶臭排放，确保厂界处颗粒物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氨、硫化氢及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厂界标准值要求。可在堆肥场区周边设置绿化隔离带，利用植物吸附作用进一步降低恶臭影响。
4.4 产品质量与检测
4.4.1 基本指标
产品质量基本指标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产品质量基本指标要求及检测方法
	指标类别
	限值要求
	检测方法

	种子发芽指数（GI）
	≥70%
	NY/T 525、NY/T 3442

	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30%
	NY/T 525

	总养分的质量分数（N+P₂O₅+K₂O，以烘干基计）
	≥4.0%
	NY/T 525

	pH值
	5.5~8.5
	NY/T 525

	水分的质量分数（鲜样）
	≤30%
	GB/T 8576


4.4.2 安全指标
产品质量安全指标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产品质量安全指标要求及检测方法
	指标类别
	限值要求
	检测方法

	病原菌灭活率
	粪大肠菌群数≤100 个/g，蛔虫卵死亡率≥95%
	GB/T 19524.1
GB/T 19524.2

	重金属限值
	总铬（Cr）≤150 mg/kg、总铅（Pb）≤50 mg/kg、总砷（As）≤15 mg/kg、总汞（Hg）≤2 mg/kg、总镉（Cd）≤3 mg/kg
	NY/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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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取样规则
批次划分：每50吨为一批次，不足50吨按一批次计。
取样方法：按“五点法”（四角+中心）均匀取样，深度0.5~1.0 m，混合后四分法缩分至2 kg（GB/T 6679），并在 4℃条件下保存，原则上应在 24 h 内完成检测。
5.2 理化指标检测
5.2.1 种子发芽指数（GI）
样品制备：取10.00 g堆肥样品，按1:10（w/v）加入蒸馏水，振荡30 min后过滤，参照NY/T 525。
发芽实验：取10 mL浸提液浸润滤纸，置10颗种子于25℃避光培养48 h。
计算：GI =（处理组发芽率×根长）/（对照组发芽率×根长）×100%。
5.2.2  有机质
重铬酸钾容量法（NY/T 525）：取风干样品0.2 g~0.5 g，加入重铬酸钾溶液，以邻啡啰啉为指示剂，用硫酸亚铁标准溶液滴定至生成砖红色，根据硫酸亚铁体积计算有机质质量分数。
5.2.3 总养分
总氮、总磷与总钾的含量检测参照NY/T 525。
5.2.4 pH
称取风干样5.00g，按1:10（w/v）加入蒸馏水，搅动3min，用pH酸度计测定（NY/T 525）。
5.2.5 含水率
真空烘箱法（GB/T 8576）：称取样品2.000g，置于50℃烘箱内2 h，调节真空度为6.4×104 Pa~7.1×104 Pa，根据烘干前后质量差，计算含水率。
5.2.6 病原菌灭活率
粪大肠菌群数以及蛔虫卵死亡率的检测，分别参照GB/T 19524.1与GB/T 19524.2。
5.2.7 重金属检测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镉、铅和铬的含量，原子荧光光谱法检测砷和汞的含量，具体方法参照NY/T 1978。
6 产品包装与贮存
6.1 包装
包装材料应能防潮、防晒、防破损，并满足运输和贮存要求，可采用覆膜编织袋或塑料编织袋衬聚乙烯包装。包装袋上应注明产品通用名称、商标、净含量、有机质含量、总养分含量及单一养分含量、主要原料名称（质量分数≥5%）、企业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批号或生产日期、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等内容，其余标识要求应符合GB 18382的规定。
6.2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防止日晒、雨淋及受潮。库房地面应用木板垫高，离地面0.3 m以上，同种产品不宜堆放过高。不得与碳酸氢铵、钙镁磷肥等碱性肥料及农药、有毒有害物质混存混放。库房应保持清洁，具备防晒、防雨、防潮、防火设施。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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